
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25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7)良字第 245號 

主旨:為響應交通部觀光局贈送本市旅遊之團客香蕉活動，高雄市政府觀光

局配合招待團客至轄內業管之收費景點於活動期間均半價優待，敬請

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107 年 6 月 25 日高市觀行字第 10731420200

號辦理。 

2. 交通部觀光局訂於 6 月 20 日至 6 月 30 日贈送香蕉予至本市旅遊之

團客，高雄市政府觀光局於活動期間於所業管之收費景點(包含崗山

之眼、寶來花賞溫泉公園、金獅湖蝴蝶園、旗津貝殼館、壽山動物

園)均門票半價優待。 

3. 本活動優惠資訊如下: 

      (1)優惠時間:自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。 

      (2)優惠方式:凡國內旅行社帶領團客至前揭 5 處景點旅遊，憑導遊證

或旅行業證明文件，均可購買半價門票。 

 

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